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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本报告经公司2025年8月2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公司2025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已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

但未经审计。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阅报
告。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H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中国中冶

中国中冶

股票代码

601618

0161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常琦

+86-10-59868666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28号中冶大厦

ir@mccchina.com

联席公司秘书

常琦、伍秀薇

+86-10-59868666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28号中冶大厦

ir@mccchina.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857,406,039

151,128,690

本报告期
（1－6月）

237,532,712

5,279,149

3,099,278

2,326,486

(21,984,978)

1.72

0.09

0.09

上年度末

808,015,755

153,043,098

上年同期

298,841,527

5,681,148

4,149,738

3,218,416

(28,406,160)

2.35

0.11

0.1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6.11

-1.2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20.52

-7.08

-25.31

-27.71

不适用

减少0.63个百分点

-18.18

-18.18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1）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2）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深3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沪深3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 东 性
质

国 有 法
人

其他

国 有 法
人

国 有 法
人

国 有 法
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持股比例
(%)

44.26

13.75

5.92

4.92

2.84

2.07

0.62

0.44

0.32

0.31

0.31

0.31

0.31

0.31

0.31

0.31

0.31

0.31

0.31

上述股东中，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不适用

持股
数量

9,171,859,770

2,849,072,401

1,227,760,000

1,019,095,530

589,038,427

429,195,458

127,801,493

90,699,042

66,508,800

63,516,600

63,516,600

63,516,600

63,516,600

63,516,600

63,516,600

63,516,600

63,516,600

63,516,600

63,516,600

312,041

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1）：表中所示数字来自于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股东名册。

注（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H股乃代表多个权益拥有人持有。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度

第一期中期票据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度

第二期中期票据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度

第三期中期票据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度

第十期中期票据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度
第十一期中期票据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度
第十二期中期票据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度
第十三期中期票据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度

第一期中期票据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度

第二期中期票据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度

第三期中期票据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度

第四期中期票据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度

第五期中期票据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度

第五期中期票据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度

第六期中期票据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度

第七期中期票据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度

第八期中期票据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度

第九期中期票据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度

第十期中期票据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度
第十一期中期票据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度
第十二期中期票据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度

第一期中期票据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度

第二期中期票据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度

第三期中期票据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度

第四期中期票据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度

第五期中期票据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度

第六期中期票据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度

第七期中期票据

简称

22 中 冶
MTN001

22 中 冶
MTN002

22 中 冶
MTN003

23 中 冶
MTN010

23 中 冶
MTN011

23 中 冶
MTN012

23 中 冶
MTN013

24 中 冶
MTN001

24 中 冶
MTN002

24 中 冶
MTN003

24 中 冶
MTN004

24 中 冶
MTN005A

24 中 冶
MTN005B

24 中 冶
MTN006

24 中 冶
MTN007

24 中 冶
MTN008

24 中 冶
MTN009

24 中 冶
MTN010

24 中 冶
MTN011

24 中 冶
MTN012

25 中 冶
MTN001

25 中 冶
MTN002

25 中 冶
MTN003

25 中 冶
MTN004

25 中 冶
MTN005

25 中 冶
MTN006

25 中 冶
MTN007

代码

102282664

102282722

102282771

102382163

102382240

102382348

102382364

102480524

102480538

102480930

102480974

102483199

102483200

102483403

102483477

102483673

102483722

102483782

102483789

102483835

102580928

102581292

102581059

102581350

102581435

102581856

102581943

发行日

2022 年 12 月 7
日-12月8日

2022 年 12 月 14
日-12月15日

2022 年 12 月 21
日-12月22日

2023 年 8 月 18
日、8月21日

2023 年 8 月 23
日-8月24日

2023 年 8 月 31
日-9月1日

2023 年 9 月 1
日、4日

2024 年 2 月 21
日-2月22日

2024 年 2 月 23
日、2月26日

2024 年 3 月 14
日-3月15日

2024 年 3 月 18
日-3月19日

2024 年 7 月 24
日-7月25日

2024 年 7 月 24
日-7月25日

2024 年 8 月 7
日-8月8日

2024 年 8 月 9
日、8月12日

2024 年 8 月 21
日-8月22日

2024 年 8 月 22
日-8月23日

2024 年 8 月 23
日、8月26日

2024 年 8 月 26
日-8月27日

2024 年 8 月 27
日-8月28日

2025 年 3 月 3
日-3月4日

2025 年 3 月 20
日-3月21日

2025 年 3 月 12
日-3月13日

2025 年 3 月 24
日-3月25日

2025 年 3 月 27
日

2025 年 4 月 23
日-4月24日

2025 年 4 月 27
日-4月28日

到期日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行权日，首个行权
日为 2025 年 12 月 9
日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行权日，首个行权
日 为 2025 年 12 月
16日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行权日，首个行权
日 为 2025 年 12 月
23日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行权日，首个行权
日为 2026 年 8 月 22
日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行权日，首个行权
日为 2026 年 8 月 25
日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行权日，首个行权
日为 2026 年 9 月 4
日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行权日，首个行权
日为 2026 年 9 月 5
日

2034-02-23

2034-02-27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行权日，首个行权
日为 2027 年 3 月 18
日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行权日，首个行权
日为 2027 年 3 月 20
日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行权日，首个行权
日为 2029 年 7 月 26
日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行权日，首个行权
日为 2034 年 7 月 26
日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行权日，首个行权
日为 2029 年 8 月 9
日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行权日，首个行权
日为 2034 年 8 月 13
日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行权日，首个行权
日为 2029 年 8 月 23
日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行权日，首个行权
日为 2027 年 8 月 26
日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行权日，首个行权
日为 2029 年 8 月 27
日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行权日，首个行权
日为 2027 年 8 月 28
日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行权日，首个行权
日为 2027 年 8 月 29
日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行权日，首个行权
日为 2028 年 3 月 5
日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行权日，首个行权
日为 2028 年 3 月 24
日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行权日，首个行权
日为 2028 年 3 月 14
日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行权日，首个行权
日为 2028 年 3 月 26
日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行权日，首个行权
日为 2028 年 3 月 28
日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行权日，首个行权
日为 2030 年 4 月 25
日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行权日，首个行权
日为 2030 年 4 月 29
日

债券余额

2,000,000,000

2,000,000,000

1,300,000,000

2,000,000,000

1,4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2,000,000,000

2,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2,000,000,000

1,200,000,000

2,000,000,000

2,000,000,000

2,000,000,000

2,000,000,000

1,200,000,000

2,000,000,000

2,000,000,000

2,000,000,000

2,000,000,000

2,000,000,000

1,200,000,000

2,000,000,000

利率（%）

4.18

4.23

4.12

3.05

3.04

3.1

3.22

2.94

2.92

2.79

2.74

2.25

2.54

2.25

2.75

2.40

2.28

2.50

2.38

2.31

2.30

2.31

2.37

2.27

2.25

2.35

2.39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度

第八期中期票据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度

第九期中期票据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度

第十期中期票据

25 中 冶
MTN008

25 中 冶
MTN009

25 中 冶
MTN010

102582141

102582167

102582334

2025 年 5 月 22
日-5月23日

2025 年 5 月 26
日-5月27日

2025 年 6 月 9
日-6月10日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行权日，首个行权
日为 2028 年 5 月 26
日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行权日，首个行权
日为 2028 年 5 月 28
日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行权日，首个行权
日为 2028 年 6 月 11
日

2,000,000,000

2,000,000,000

800,000,000

2.07

2.09

2.05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资产负债率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报告期末

78.94%

本报告期

4.14

上年度末

77.43%

上年同期

5.11

三、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不适用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公告编号：临2025-045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半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冶”、“本公司”、“公司”）董事会及全体

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
中冶计提2025年半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减值情况
为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2025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着谨慎性原则，本

公司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36号-资产减值》《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金融工具》的相关规
定，对合并范围内各子公司所属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并根据减值测试结果计提减值准
备。经公司测算，2025年上半年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人民币36.06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1.应收款项及合同资产信用减值损失计提情况
2025年上半年，结合年末的应收款项性质、账龄和风险程度等信息，并结合房地产业主

信用风险明显上升等因素，在进行评估后，对应收款项计提了减值准备人民币19.05亿元；
公司对建造合同项目工程承包服务合同的履约进度大于结算进度等形成的合同资产计提
减值准备人民币9.80亿元。

2.存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2025年上半年，公司持有的部分存货成本已超过可变现净值，计提存货减值准备人民

币6.73亿元。
3.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2025年上半年，根据公司对年末长期工程质量保证金等其他非流动资产于资产负债表

日存在减值迹象的，进行减值测试。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
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人民币0.48亿元。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上述事项将导致中国中冶 2025年半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利润总额减少人民币 36.06亿

元。
三、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冶计提2025

年半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计提减值准备事项基于谨慎性原
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计提后2025年半年度财务报表能公允地反
映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审批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
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会议同意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方案并提请董
事会审议。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冶计提 2025年半年度资产
减值准备的议案》，同意中国中冶2025年上半年计提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存货及其他非流
动资产减值准备共计人民币36.06亿元并根据监管要求对外披露。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公告编号：临2025-044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冶”、“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
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十六次会议于2025年8月29日在中冶大厦召开。会议应出席

董事七名，实际出席董事七名。会议由陈建光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及《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通过《关于中国中冶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中国中冶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2025年中期业绩公告（H股）；同意在境内

外股票上市地根据适用法律法规披露上述报告。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年第七次会议事前认可，同意提交董

事会审议。（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有关资料。
二、通过《关于中国中冶2025年半年度审阅报告的议案》
同意中国中冶2025年上半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年第七次会议事前认可，同意提交董

事会审议。（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通过《关于中国中冶计提2025年半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中国中冶2025年上半年计提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存货及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准

备共计人民币36.06亿元并根据监管要求对外披露。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年第七次会议事前认可，同意提交董

事会审议。（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有关公告。
四、通过《关于A股募集资金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A股募集资金 2025年上半年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有关资料。
五、通过《关于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对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持续

评估报告的议案》
同意《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对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

告》。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陈建光、闫爱中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因此，五位非

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表决结果：五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年第二次会议事前认可，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有关资料。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公告编号：2025-046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冶”、“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

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时间：2025年9月8日（星期一）16:00-17:00
●会议方式：网络互动
●会议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络平台（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本公司拟于 2025 年 8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本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本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和
经营情况，本公司拟于业绩披露后召开业绩说明会。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说明会通过网络互动方式召开，本公司将针对 2025年半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与

投资者进行交流，并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时间：2025年9月8日（星期一）16:00-17:00
（二）会议方式：网络互动
（三）会议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络平台（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副总裁、总会计师及董事会秘书届时将参加说明会。因工作安排，上述参

加人员如有调整，不再另行通知。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8日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络平

台（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日（星期一）至9月8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络平台，报名参会后点击“预征集问答”栏目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ir@mccchina.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中国中冶证券处
电 话：010-59868666
电子信箱：ir@mccchina.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自2025年9月8日起，登陆“上证路演中心”网络

平台回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25-060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上海莱士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刘峥

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2009号

021-22130888-217

raas@raas-corp.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邱宏

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2009号

021-22130888-217

raas@raas-corp.com

002252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本报告期

3,952,191,668.60

1,029,892,162.06

1,040,256,033.97

739,253,135.43

0.155

0.155

3.19%

上年同期

4,252,338,864.23

1,240,798,423.17

1,128,729,566.55

-47,549,432.62

0.187

0.187

4.10%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7.06%

-17.00%

-7.84%

不适用

-17.11%

-17.11%

下降0.91个百分点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末

38,135,693,552.05

32,408,939,858.40

上年度末

33,631,225,254.06

31,926,258,696.02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13.39%

1.5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海盈康（青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GRIFOLS,S.A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宝－中信1号单
一资金信托

RAAS CHINA LIMITED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财富成
长五期单一资金信托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
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0,031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外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其他

境外法人

其他

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其他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持股比例

22.47%

6.58%

4.73%

4.21%

4.04%

2.32%

2.10%

1.88%

1.67%

1.40%

持股数量

1,491,634,152

437,069,656

314,118,376

279,206,652

268,090,000

153,849,089

139,700,000

124,850,498

110,992,220

93,239,360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质押

冻结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437,069,656

0

0

0

153,848,280

153,849,089

0

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1、根据海尔集团公司（“海尔集团”）与Grifols,S.A.于2023年12月29日签署的《战略合作及股份购
买协议》，以及海尔集团、海尔集团下属公司海盈康（青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海盈康”）与Grifols,
S.A.于2024年1月21日重新签订的《经修订及重述的战略合作及股份购买协议》，海盈康在协议收
购Grifols,S.A.持有的上海莱士1,329,096,152股股份（占SASPA签署时上海莱士总股本的20%）的
基础上，将根据上述相关协议约定接受Grifols,S.A. 持有的剩余上海莱士437,069,656股股份（占
SASPA签署时上海莱士6.58%股份）的表决权委托（“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已完成，截至2025年6
月30日，海尔集团通过海盈康合计控制公司1,928,703,808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9.06%）
所对应的表决权。基于前述，并结合相关市场案例，在表决权委托期间，海尔集团及海盈康与
Grifols,S.A.构成一致行动人。

2、公司前10名股东中，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宝－中信1号单一资金信托、华鑫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财富成长五期单一资金信托两产品投资于证券所产生的权利及其权益归属
中信银行。除前述关系外，中信银行与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属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存在一定关联关系，但不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公司未知除海盈康、Grifols,S.A.、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宝－中信1号单一资金信托、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财富成长五期单一资金信托外的其他前10名普通股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除前述普通股股东外的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
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

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25-059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8月
18日以电话和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5年8月28日下午3点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
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谭丽霞女士召
集和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与会董事经过充分研究和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5年半年度报
告摘要》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三十日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1618 公司简称：中国中冶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证券代码：603936 证券简称：博敏电子 公告编号：临2025-068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至5%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公司股份导致，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

住所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
留权

刘燕平

女

中国

4414021967******48

广东省梅州市

否

谢建中

男

中国

4414021959******13

广东省梅州市

否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收到公司股东刘燕平女

士、谢建中先生（以下简称“信息披露义务人”）发来的《权益变动告知函》。本次权益变动
系公司总股本变动以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其个人资金需求减持公司股份所致。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总股本为 638,023,104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9,616,52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6.21%。2023年 7月 11日至 7月 14日期间，刘燕平女
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5,653,408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89%，信息披露义
务人合计持有的股份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5.32%；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6日、2024年4月
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2021年回购
方案的 7,625,100股，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638,023,104股变更为 630,398,004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变更为5.39%；2025年8月4日至8月29日期间，谢建中先生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2,443,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9%。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1,519,9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03936 证券简称：博敏电子 公告编号：临2025-069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股东谢建中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7,002,8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70%。上述股份一
部分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且该部分股份已于2018年12月10日解除限
售并上市流通；另外一部分来源于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谢建中的一致
行动人系刘燕平女士。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公司于 2025年 7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61）。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谢建中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其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2,443,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9%。目前谢建中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4,559,66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31%。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谢建中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不适用

17,002,860股

2.70%

IPO前取得：3,283,5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3,719,36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谢建中

刘燕平

合计

持股数量（股）

17,002,860

16,960,252

33,963,112

持股比例

2.70%

2.69%

5.39%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夫妻

夫妻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谢建中

2025年7月12日

2,443,200股

2025年8月4日～2025年8月29日

集中竞价减持，2,443,200股

10.20～11.55元/股

25,487,282元

已完成

0.39%

不超过：0.39%

14,559,660股

2.31%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特此公告。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30日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博敏电子
股票代码：603936
信息披露义务人1：刘燕平
住所：梅州市梅县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2：谢建中
住所：梅州市梅县区
股份变动性质：比例被动增加与股份减持，减持后持股比例触及5%刻度

签署日期：二〇二五年八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为自然人，其签署本报告无需获得相关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博敏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
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
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其中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上市公司/博敏电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变动、变动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上交所/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刘燕平女士、谢建中先生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公司总股本变动以及减持公司股份之行为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人民币元、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刘燕平）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

住所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刘燕平

女

中国

4414021967******48

梅州市梅县区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谢建中）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

住所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谢建中

男

中国

441402195******13

梅州市梅县区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说明
股东刘燕平女士、谢建中先生系夫妻关系，根据《收购办法》的规定，刘燕平女士、谢建

中先生为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之前，刘燕平女士持有公司22,613,660股，占公司当
时总股本的3.54%；谢建中先生持有公司17,002,86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2.66%，两人
合计持股比例为6.21%。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公司注销已回购股份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个人资金需求减持公司

股份，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发生变化。
二、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没有增持上市公司股票的意

向。
股东谢建中先生于2025年7月11日向博敏电子提交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告

知函》，拟自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的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即 2025年 8月 4日至 2025
年10月31日）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2,443,2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39%。若此期间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数量和比例将进行相应调整。减持价格将
根据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61）。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股份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规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报告书
签署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如有增持或减持本公司股份的计划，信息披露义
务人将严格按照《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1,519,912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5.00%。
二、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总股本为 638,023,104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9,616,52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6.21%。2023年 7月 11日至 7月 14日期间，刘燕平女

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5,653,408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89%，信息披露义
务人合计持有的股份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5.32%；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6日、2024年4月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2021年回购
方案的 7,625,100股，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638,023,104股变更为 630,398,004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变更为 5.39%；2025年 8月 4日至 8月 29日期间，谢建中
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 2,443,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9%。本次权益变
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1,519,9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信息义务人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5年8月4日至2025年8月29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共2,443,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9%。除上述减持外，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其它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

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当披露而
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博敏电子住所所在地，供投资者查阅。
联系电话：0753-2329896
传真号码：0753-2329836
联系人：黄晓丹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刘燕平
信息披露义务人：

谢建中
年 月 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合计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
时间及方式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博敏电子

刘燕平、谢建中

增加□
减少√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其他□

是□ 否√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因公司实施回购注销，持股比例被动增加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39,616,520股
持股比例：6.21%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31,519,912股
持股比例：5.00%

1、被动增加
时间：2024年5月27日
方式：因公司实施回购注销，持股比例被动增加
2、主动减持
时间：2023年7月11日至7月14日、2025年8月4日至8月29日
方式：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不适用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址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广东省梅州市东升工
业园B区

603936

梅州市梅县区

是□无√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刘燕平

信息披露义务人：
谢建中

年 月 日


